
盘发改投资〔2017〕65号
  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

  关于对龙头街344号陆子安宅院修缮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
昆明市盘龙区文化体育旅游局：

    你单位报来《关于濒危文物龙头街344号路子安宅院抢救修缮工程立项的请示》（盘文体旅【2017】90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龙头街344号陆子安宅院修缮工程。
二、项目地点及建设内容
项目地点：盘龙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宝云社区龙头村344号。
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建筑面积约312平方米，按照《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根据建筑物现状，对龙头街344号陆子安宅院进行揭顶落架维修，包括屋面、楼盖系统、墙体、地面及木构件等的修缮。
三、总投资估算
约102.19万元。
四、其他
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相关法规，完善相关手续；相关手续完善后方可开工建设；项目建设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实行法人责任制、招投标制、监理责任制等，加强工程建设管理，严格控制投资规模，提高投资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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